
112學年度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金申請公告 

 

公告單位 生活輔導組 林小姐 連絡電話 07-312-1101轉 2823 E-MAIL: chiyao@kmu.edu.tw 

申請時間 112年 09月 11日至 112年 10月 13日止 

助學金項目 112學年度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金 

申請資格 

*依據教育部大專校院助弱勢學生助學計畫辦理 

➢ 家庭年所得（含父、母及學生本人）計列方式及補助金額： 

對象 
碩博士班 學士班 

家庭年所得 

30 萬以下 35,000元 

20,000元 

30-40萬 27,000元 

40-50萬 22,000元 

50-60萬 17,000元 

60-70萬 12,000元 

70-90萬 無 15,000元 

➢ 家庭年利息 2 萬元以下 

➢ 家庭不動產公告價值 650 萬以下 

辦理方式 

1. 符合申請規定的同學，請自行上網至學生資訊系統: D.2.1.03.a.弱勢學生

助學金申請。 

2. 申請方式皆為上學期提出申請，下學期於學雜費內扣除補助款。 

應繳交文件 

1.申請表。 

2.學生檢附三個月內戶籍資料〈包括詳細記事〉正本證明文件 

3.前學期成績單(前一學期平均需達 60分以上)(新生免成績單)。 

4.其他(如父母離婚、遺棄或其他特殊等情事者，得具明理由，並檢具相關文件資

料(並繳交導師訪談表)，經學校審查認定後，得考量酌予放寬家庭收入計列範

圍。 

https://wac.kmu.edu.tw/indexrunf.php?runno=stum2106a.php,0
https://wac.kmu.edu.tw/indexrunf.php?runno=stum2106a.php,0

